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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安发改投资〔2023〕691 号

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安康安康城区长安路（红星路-长岭南路）

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

市住建局：

你局报来的《关于申请审批安康城区长安路（红星路—长岭

南路）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报告》（安住建字〔2023〕180 号）

收悉，安康城区长安路（红星路—长岭南路）建设工程已纳入安

康中心城市 2023 年城建投资计划。我委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组

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该项目初步设计进行了评审，会后编制单位

根据与会专家及部门意见，对初步设计文本进行了修改完善，经

专家组复审，修改后的初步设计深度基本达到国家相关规范要

求。参考评审意见，经研究，同意该项目初步设计，现批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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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选址

本项目选址于安康市长春片区。

二、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

该项目起点与现状红星路相交，终点与长岭南路相交，全长

约 1622 米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，设计车速 40km/h，双向四

车道，路基宽度 30 米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、挡墙、排水、

给水、交通、电力、通信、绿化等工程。

三、道路工程设计

原则同意该项目的道路平面、横断面、纵断面、路基、路面

及道路附属工程等设计方案。

长安路（红星路—长岭南路）道路设计使用年限 15 年，路

幅宽度分配为：车行道 15 米，两侧侧分带各 1.5 米，慢行车道

各 2.5 米，人行道各 3.5 米，共 30 米；路面为沥青混凝土路面，

荷载标准为 BZZ-100 标准轴载，地震抗震设防烈度Ⅶ度。

四、其它工程设计

原则同意挡墙、排水、给水、交通、电力、通信、绿化等工

程设计，请结合工程实际在施工图中进一步优化。

五、建设周期

本项目建设周期 24 个月。

六、总概算

核定项目总概算 1.8 亿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 9645 万元,工程

建设其他费用 7753 万元（建设用地费用 5259 万元），预备费 605

万元，详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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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严格按照批复规模、内容和标准开展下阶段工作；加强全

过程投资控制，确保项目投资控制在批复概算的范围内；切实加

强项目建设管理，严格执行中、省、市有关环境保护、节能、绿

色建筑管理规定，确保项目尽快建成发挥效益。

附件：安康城区长安路（红星路—长岭南路）建设工程初步

设计投资概算总表

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 年 12 月 4 日

项目代码：2020-610902-78-01-071087

抄送：市自然资源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、市统计局。

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办科 2023年12月4日印发



附
件
：

安
康

城
区

长
安

路
（

红
星

路
—

长
岭

南
路

）
建

设
工

程
初

步
设

计
投

资
概

算
总

表

序
号

项
目

费
用

及
名

称

概
算

价
值

 
(
万

元
)

技
术

经
济

指
标

及
备

注
占

总
投

资
比

列
(
%
)

建
筑

工
程

费
安

装
工

程
费

设
备

购
置

费
其

他
费

用
合

计
单

位
数

量
单

位
造

价
 

(
万

元
)

一
工

程
费

用
9
6
4
5
.
1
0

9
6
4
5
.
1
0
 

k
m

1
.
6
2
2
0

5
9
4
6
.
4
3

5
1
.
2
%

1
道

路
工

程
49

18
.8

5
49

18
.8

5
 

km
1.

62
20

30
32

.5
9

2
挡

墙
工

程
41

1.
44

41
1.

44
 

km
1.

62
20

25
3.

66

3
排

水
工

程
18

44
.5

1
18

44
.5

1
 

km
1.

62
20

11
37

.1
9

4
路

灯
工

程
57

4.
25

57
4.

25
 

km
1.

62
20

35
4.

04

5
交

通
工

程
41

2.
43

41
2.

43
 

km
1.

62
20

25
4.

27

6
给

水
工

程
12

5.
28

12
5.

28
 

km
1.

62
20

77
.2

4

7
通

信
工

程
19

6.
26

19
6.

26
 

km
1.

62
20

12
1.

00

8
电

力
工

程
43

6.
33

43
6.

33
 

km
1.

62
20

26
9.

01

9
园

林
绿

化
工

程
72

5.
73

72
5.

73
 

km
1.

62
20

44
7.

43

二
工

程
建

设
其

他
费

用
7
7
5
3
.
1
7
 

7
7
5
3
.
1
7
 

4
6
%

1
建

设
用

地
费

用
5
2
9
5
.
4
1
 

5
2
9
5
.
4
1
 

1.
1

建
设

用
地

费
用

0.
00

 
0.

00
 本

项
目

征
地

已
由

其
他

项
目

完
成

，
费

用
不

在
本

项
目

内
考

虑
。

1.
2

拆
迁

补
偿

费
用

52
95

.4
1
 

52
95

.4
1
 本

项
目

共
拆

迁
17

65
1.

35
m2

，
补

偿
标

准
按

照
0.

3万
元

/m
2计

算
。

2
技

术
咨

询
费

用
1
1
8
7
.
3
5
 

1
1
8
7
.
3
5
 

2.
1

前
期

咨
询

费
用

12
3.

72
12

3.
72

 
发

改
价

格
[2

01
5]

29
9号

文

2.
3

工
程

勘
察

费
77

.6
5

77
.6

5
 

计
价

格
[2

00
2]

10
号

文

2.
4

勘
察

成
果

审
查

费
2.

31
2.

31
 

勘
察

成
果

审
查

费

2.
5

工
程

设
计

费
31

0.
58

31
0.

58
 

计
价

格
[2

00
2]

10
号

文



序
号

项
目

费
用

及
名

称

概
算

价
值

 
(
万

元
)

技
术

经
济

指
标

及
备

注
占

总
投

资
比

列
(
%
)

建
筑

工
程

费
安

装
工

程
费

设
备

购
置

费
其

他
费

用
合

计
单

位
数

量
单

位
造

价
 

(
万

元
)

2.
6

施
工

图
审

查
费

19
.2

8
19

.2
8
 

陕
价

行
发

[2
01

1]
57

号
文

2.
7

环
境

影
响

评
价

费
21

.0
3

21
.0

3
 

计
价

格
[2

00
2]

12
5号

文

2.
8

招
标

代
理

费
20

1.
57

20
1.

57
 

计
价

格
[2

00
2]

19
80

号
文

2.
9

工
程

造
价

咨
询

服
务

费
17

3.
62

17
3.

62
 

陕
价

行
发

[2
01

2]
72

号
文

2.
10

工
程

建
设

监
理

费
22

7.
59

22
7.

59
 

发
改

价
格

[2
00

7]
67

0号
文

2.
11

地
质

灾
害

评
估

费
15

.0
0

15
.0

0
 

暂
列

2.
12

环
保

验
收

费
15

.0
0

15
.0

0
 

暂
列

3
工

程
相

关
费

用
9
2
0
.
1
7
 

9
2
0
.
1
7
 

暂
列

11
城

市
基

础
设

施
配

套
费

90
0.

17
 

90
0.

17
 

暂
列

3.
1

水
土

保
持

措
施

费
用

20
.0

0
 

20
.0

0
 

暂
列

4
工

程
建

设
管

理
费

2
2
0
.
0
3
 

2
2
0
.
0
3
 

4.
1

建
设

单
位

管
理

费
22

0.
03

 
22

0.
03

 
财

建
[2

01
6]

50
4
号

文

5
其

他
费

用
1
3
0
.
2
1
 

1
3
0
.
2
1
 

5.
1

场
地

准
备

及
临

时
设

施
费

48
.2

3
 

48
.2

3
 

一
*0

.5
%

5.
2

工
程

保
险

费
33

.7
6
 

33
.7

6
 

一
*0

.3
5%

5.
3

劳
动

安
全

评
审

费
48

.2
3
 

48
.2

3
 

陕
发

改
投

资
[2

02
1]

24
号

文

三
基

本
预

备
费

6
0
5
.
1
4
 

6
0
5
.
1
4
 

(
 
一

+二
-
建

设
用

地
费

用
)
 
*
5
%

2
.
9
%

静
态

投
资

1
8
0
0
3
.
4
1
 

1
8
0
0
3
.
4
1
 

四
项

目
总

投
资

1
8
0
0
3
.
4
1
 

(
 
一

+
二

+
三

)
1
0
0
.
0
%


